
附件1

自律承诺书

致： （招标人名称及代理机构）

投标人须对下列事项、 内容做出承诺，否则愿接受相关处罚；

1、保证投标文件内容无任何虚假。若评标过程中发现虚假，同意做无效投标

文件处理。若中标后查出虚假，同意废除授标。

2、保证投标文件的报价不存在低于本项目成本的恶意报价行为。

3、保证投标文件为招标发包范围内全部内容和费用的体现，按照投标文件和

合同约定原则处理合同价款调整事宜，不会发生恶意追求工程变更费用，提高工

程造价行为。

4、无论中标与否，保证不向招标人查询、追问原因。招标人违法、违规除外。

5、保证中标后，按照投标文件的承诺，派驻现场项目经理、管理人员及拟投

入的机械设备、检测仪器，且拟派项目人员必须全部到场，如有违反，同意发包

人的违约处罚。

6、如果中标，本单位将严格按中标条件签订和履行合同，绝不将项目违法转

包或违规分包；绝不拖欠农民工工资。

7、保证按合同约定完成合同范围内的全部内容，履行工程保修责任。

8、对招标文件和合同条款的确认程度为完全响应。

如违背上述承诺，愿意接受行政主管部门的查处，同时承担相关法律责任。

投标人： （盖章）

法定代表人或其委托代理人： （签字盖章）

日 期： 年 月 日


